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文件

党发〔2024〕1号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印发《关于在全学院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

的 通 知

各党支部、各系、各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条例》,按照河北师范大学《关于在全校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和学院党委统一部署,制定了

《关于在全学院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请结合实际认

真抓好落实。

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

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做到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

行准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服务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学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抓好统筹协调，学院成立工作专

班承担具体工作。学院要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实。学院党委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第一

责任人责任。全院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作出表率。学院党

委要对各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指导。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低级红”“高级黑”。要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完成学院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防止“两张皮”。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2024年4月29日

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4年4月29日印



关于在全学院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

(中办发[2024]34号)和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冀办发[2024]5号)以及河北师范大学

《关于在全校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党发[2024]4号）

,我院党纪学习教育从2024年4月开始、7月结束，注重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现就我院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坚持原原本本学，推动《条例》入脑入心

(一)个人自学。4月至7月，全院党员、干部要联系实际学、

融会贯通学，逐字逐句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跟进学习解读文章等相关资料，全面准确把握内

涵要义和实践要求。学院党委书记和纪检委员要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

(二)学院党委集体学习。学院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逐条学习《条例》,紧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专题研讨，原则上4至6

次，5月份完成。同时，邀请学校党纪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到我

院进行宣讲，党委书记结合学习体会、思想收获和工作实际讲1

次专题纪律党课。班子成员也到各所在支部讲专题党课。

(三)党支部开展学习。党支部要以学习《条例》为主题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通过讨论交流、宣讲阐释、案例教



学等方式，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七一”之前，党支部书记

结合学习体会、思想收获和工作实际讲 1 次纪律党课。带领相关

专业教师开展党内法规的研究。在学院内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微党课视频征集。

二、加强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一)召开全院警示教育会。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

案例等，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6月

上旬完成。

(二)开展多种形式警示教育。结合实际，挖掘警示教育资源，

在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置专栏，按照学校要求运用违纪违法干

部警示录、忏悔录、警示教育片等开展警示教育，或组织参观警

示教育基地。

(三)注重典型案例剖析。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选取本

地区本系统本单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原因，强化警示

震慑，提高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以案促改促治。

三、加强解读和培训，深化《条例》理解运用

深入学习解读。党员、干部要通过中央媒体及共产党员网、

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等，认真学习《条例》解读。学院通过官方微

信公众号或网站及时转载《条例》解读文章、音视频等。

2024年度学院党委民主生活会、党支部组织生活会，要把学

习贯彻《条例》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党员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实事



求是查摆自身不足，深入进行自我剖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附件：1.党纪学习教育领导机构

2.党纪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2024年4月29日



附件1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党纪学习教育领导机构

党纪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程浩

第一副组长：赵德勇

副 组 长：高清波 叶立周 程慧

成 员：郭晖 陈苗苗 周玥 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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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党纪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一、综合一组(党纪学习培训)

组 长：程浩

成 员：程慧 陈苗苗 周玥

二、综合二组(警示教育督导)

组 长：赵德勇

成 员：叶立周 郭晖 葛国辉

三、宣传组

组 长：高清波

成 员：张聪 杨颖 路露

专班工作职责：

负责党纪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和整体工作安排；负责推进《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专题读书班、专题党课、警示教

育、培训辅导等各项工作；负责统筹安排、监督指导各党支部党纪

学习教育工作；负责党纪学习教育的宣传工作；负责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和领导小组临时交办的其它工作；负责学院内各支部党纪学习

教育协调工作；负责对接上级部门有关党纪学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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